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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甲醇汽车试点验收准备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17〕26号

 按照《关于开展甲醇汽车试点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节〔2012〕42号）相关要求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备案的《甲醇
汽车试点实施方案》时间进度安排，决定对完成试点运营的试点城市组织开展验收工作。为保证验收工作顺利进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城市做好试点验收准备工作

 各试点城市在试点运营工作结束后，应按要求抓紧完成各项相关检测工作，对试点采集技术数据进行全面汇总整理
和分析，尽快做好验收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参与甲醇汽车试点工作的甲醇汽车制造与运营、燃料供应与加注、数据采
集等单位，分别完成本单位试点工作总结报告（编写大纲见附件1）。试点城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
完成试点总体工作总结报告（编写要点见附件2）。上海、长治、西安、宝鸡、榆林等已完成试点运营工作的城市，
请于2017年3月底前向所在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正式提出验收申请。其他试点城市请在完成试点运营工作后1
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正式验收申请。

 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预验收

 甲醇汽车试点地区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收到试点城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的正式验收申请后，抓紧组
织专家对试点工作进行现场验收，对试点总体工作进行审议和评定，形成预验收意见，完成预验收。在完成预验收后
1个月内，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提出正式验收申请。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正式验收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收到试点地区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交的验收申请后，会同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组织专家组对试点工作进行现场验收，并召开试点工作验收会，对试点总体工作进行审议和评定，形成专
家验收意见，完成试点验收。甲醇汽车试点工作全部总结报告和配套支撑性说明材料（纸质文档和电子版），由甲醇
汽车试点办公室统一保存备查。

 请你们抓紧做好本地区试点验收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并及时提出正式验收申请。

 联系人及电话：艾崇，010-68205365

 附件：1. 甲醇汽车试点单位工作总结报告编写大纲

 2. 甲醇汽车试点总体工作总结报告编写要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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